
 

國立中興大學 107 年度第 1 次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議記錄 
會議時間：107 年 5 月 7 日(星期一)中午 12:00          會議紀錄：環安中心蔡淑清 

會議地點：圖書館第一會議室  (七樓) 

會議主席：薛校長富盛 

出席人員：(詳如簽到單)        

 

 

壹、 主席致詞(略) 

貳、 上次會議議案執行情形及工作報告 

一、上次會議議案執行情形 
列管案執行情形及列管建議 

議案編號：106-04-01 列管建議：□繼續列管 ■解除列管 
執行單位：環安中心 
案 由：擬訂定「國立中興大學 107 年工作場所訪查計畫」，請討論。 

決 議：照案通過。 
 執行情形：已於 107 年 3 月起進行全校工作場所訪查。 

 

 二、職業安全衛生工作報告(106.09.26.-107.1.25) (略) 

參、提案討論 
第一案 
案 由：擬定期辦理「國立中興大學安全衛生教育訓練 - 影片訓練課程」，請討論。 

說 明： 

1. 依據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練規則第十六條規定，雇主對新僱勞工或在職勞工於變更工作前，

應使其接受適於各該工作必要之一般安全衛生教育訓練。 

2. 為落實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練，原「勞工安全衛生教育訓練證明」(如附件一)可經由實驗場

所負責人自行給予安全衛生教育訓練之作法，預計於 107 年 8 月 1 日起停止使用，所有新進

人員及實(試)驗場所工作人員皆須接受環安中心舉辦之教育訓練並取得證明。 

3. 因每年於 8~10 月辦理新進人員教育訓練之課程，若非在此時段參加之人員因「勞工安全衛

生教育訓練證明」停止使用，將無法取得環安中心核發之教育訓練證明，而違反相關之法令

規定。 

4. 除每年定期辦理之新進人員教育訓練之課程外，環安中心將於平日上班時間開放報名安全衛

生教育訓練-影片訓練課程，參加人員於上課及測驗合格後，由環安中心核發相關之電子檔

研習證明。 

 

辦 法：經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議通過後實施。 

決 議：照案通過，並請環安中心與人事室商討後續新進人員也須接受環安中心的教育訓練課程之相    

       關事宜。 

 



 

附件一 

 

 



 

肆、臨時動議 
 
 
伍、散會 
          PM12:40 

 

 

 

 

 

 

 

 

 

 

 

 

 

 

 

 

 

 

 

 

 

 

 

 

 

 

 

 

 

 

 

 



 

 

 


